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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是千年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就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作出重

要指示批示，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江苏是大运河沿线 8省、市中开挖时间最早、河道最长、流经城市最多、运河遗产最为丰富的省份。省委

明确提出，要推动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为此，必须以更高水平的法治推进大运河文化

带江苏段建设。

立足流域文化特点，依法制定整体战略规划

立足大运河江苏段的流域特点和文化影响力，江苏可率先在省级和设区市层面启动立法程序，并编制

《大运河江苏段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

打通流域内的区域和部门壁垒。建设大运河文化带，需要科学立法并依法制定规划。一方面，与相临

省份建立省际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处理好航运、堤防道路、水权等方面存在的纠纷。另一方面，省内沿运

河城市和南京、泰州、南通以及其它规划拓展区和辐射区市、县，要在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的统一指挥下，形成高效的城市间合作机制。省内现行的文化遗产保护、城乡建设、水利航道管理等政

策和部门规划都需按照上位法进一步整合，确保工作思路、目标和步调一致。

立法保障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长江经济带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等深度融合。要促进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对接长江经济带建设，强化江苏省内大运河与长江生态环境、河道水系、交通航运的协同管理。推动

大运河文化带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整体布局，突出大运河江苏段特色，发挥大运河重要节点城市的

窗口作用，促进运河城市的人文国际交流。目前，江苏的“1+3”重点功能区战略，将淮安、宿迁以及部分

里下河地区城镇划为江淮生态经济区。要以立法保障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规划作为新的战略补充，更好地

促进江淮生态经济带建设，打造富有文化气质的大运河城市群。

通过省和设区市的两级立法推动大运河保护的统一立法。从国际经验看，运河国家大都有统一的运河

法。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已经无法涵盖在保护、管理和利用上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需要有一部专门的

法规来统领。在这方面，省和设区市两级立法可率先探索，整合文物、交通、水利、建设、生态环境、自

然资源等相关部门，科学规划大运河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布局、生态岸线划定、污染排放标准和产



业发展等。通过立法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以法律的刚性规定规范运河城市的区域发展之路。

补正相关法律法规，合理界定大运河文化遗存保护范围

大运河江苏段文化遗存种类众多，要将这些分散的文化资源进行发掘和盘存，形成文字、图像和视频

记录，建立权威、统一、动态的数据库。在此过程中，需要通过立法界定具体的保护范围。

细化具体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对于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要强化本体修缮，推行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管控清单，分类设置文化遗产保护标识和保护界桩，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分期、分批修复。要制定具体

的《江苏大运河遗产保护条例》，在大运河江苏段统一保护要求和保护标准。建立完善省级大运河监测平

台和动态更新数据库，开展 24小时布点电子监控和定期人工巡视，及时公布监测报告和警示名录，提升对

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水平。

界定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大运河的主要功能是水上交通，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限定在历史

上与水上交通相关的文化形态比较恰当。一是推行大运河江苏段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工程，加大对运河沿

线传统手工艺、传统生活方式和习俗等乡土特色文化资源的调研，建立数据库；二是做好遗产项目的评估

鉴定和申报名录工作，寻访和命名其中的代表性传承人；三是加强对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载体和周

边自然、人文环境的整体性保护；四是制定相关政策，合理开发和利用相关资源。

确立多样的大运河古城镇景观保护标准。江苏大运河沿线有 19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7座中国历史文

化名村，以及大量的省市县级文化遗产。这种文化与生活方式是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建设的宝贵资源。运

河沿线城市在实施城镇化战略时，应做好古城镇建设定位。在遗产保护方面，应更多关注历史价值对现代

生活的影响，推动历史遗迹与当代运河沿线城镇居民生活的融合。

通过地方立法，促进运河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以大文化为纽带，通过地方立法明确大运河文化价值的核心内涵，促进大运河相关的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发展，让大运河文化泽被当代、启迪未来。

因地制宜制定大运河文化事业发展目标。运河文化事业指能为居民提供公益性质的各类运河服务设施、

活动、文艺作品等。要立法倡导相关文化事业发展，分级、分类建设一批大运河文化专题博物馆或展览馆，

形成富有特色的博物馆展示体系。可实施一批高水准的文物精品展示项目，规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

示范段建设等流域文化标识示范工程，试点打造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示范段。可结合运河文化梳理、

运河城市源流、历史演进和当代状况，建构江苏大运河城市群的文化模式，为大运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指引。

四位一体确立大运河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组建大运河文化产业市场主体，确立投资、开发、产业、金

融四位一体的组织架构，依法运作，提高资源整合效率，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结合产业、文化创意产业。

要制定相关法规，加强监管、协调规划，以大运河旅游业、文创业、演出业等为业态载体，以沿运河美丽

乡村、水利景观、工业遗址、文化博物馆等为依托，加强运河特色文化产品的建设，构建大运河全域旅游

体系，让“一条河尽显江苏文化之美”。

完善设区市的地方性法规，推动实现全流域综合治理



文化与自然相融相生。大运河的核心功能是水上运输，水是重要的文化和自然景观。因此，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的前提是生态带规划，要做好水生态的保护和修复。

统筹规划运河沿线的污染防治、土地空间布局和湿地修复。相关设区市要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制定

与运河生态保护和修复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大运河沿线城市的水环境保护与修复立法，需要综合考虑本辖

区内河流、湖泊、水库、地下水、湿地和城市水网等生态系统的特点。大运河是带状文化遗产，沿线的生

态环境需要岸河湖三位一体规划，实现全流域综合治理。运河沿线要加快对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进行科学

修复，对影响运河文化遗产和环境安全的沿岸住宅、单位等要整体搬迁。同时，要尽快实施河道两岸陆路

交通工程，让大运河江苏段全线可以实现堤岸沿线车道贯通，为全域旅游打下基础。

建立评估大运河水生态和环境修复指标体系，理顺大运河水务管理的体制、机制。要根据流域特点，

设立大运河水体治理目标，提高污水达标排放和水质考核标准。特别是要逐步提高上游污水排放标准，进

一步明确省际和市际间的断面责任，确保清水、活水向北流。大运河流域的综合管理颇为复杂，除水利、

生态环境、交通、卫生健康等部门，还涉及文化旅游、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部门。因此，应确立水利和

生态环境、交通为共同主管部门，其他相关部门为分管部门，明晰各自的管理职责，强化常态化的沟通机

制，共同做好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


